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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

信息披露文件、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发行人”或“公

司”）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本报告中的“报告

期”是指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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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Guoyuan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 

二、核准文件及规模 

（一）21国元02 

2019 年 7 月 18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1309 号”核准，公司将

在中国境内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 95 亿元的公司债券。国元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21

国元 02”）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完成发行，实际发行规模为 33 亿元，最终票面

利率为 3.18%。 

三、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21 国元 02 

单位：亿元、% 

债券名称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债券简称 21 国元 02 

债券代码 149599.SZ 

起息日 2021 年 8 月 16 日 

到期日 2024 年 8 月 16 日 

债券余额 33.00 

截止报告期末的利率（%） 3.18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

利。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一起支付 

交易场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约定的选择权条款名称（如

有） 
不适用 

选择权条款的触发或执行情况（如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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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行权日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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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

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信息披露情况、资信状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

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

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一、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督促发行人进行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状况，按月定期全面排查发行人

重大事项发生情况，持续关注发行人公开披露各项信息。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

持续督促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包括督促发行人按时完成定期信息披露、及

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报告期内，未发现发行人发生对债券偿付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二、持续监测及排查发行人信用风险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信用风险变化情况，持续监测对发行

人生产经营、债券偿付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根据监管规定或者协议约

定，开展信用风险排查，研判信用风险影响程度，了解发行人的偿付意愿，核实

偿付资金筹措、归集情况，评估相关投资者权益保护措施或者风险应对措施的有

效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资信状况良好，偿债意愿正常。 

三、持续关注增信措施 

“21 国元 02”无增信措施。 

四、监督专项账户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21 国元 02”募集资金全部使用完毕前，受托管理人持续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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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照监管要求和协议约定定期检查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储、划转和使用

情况，监督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受托管理人及时向发行人传达法律法规

和规定、监管政策要求和市场典型案例，提示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用途合

法合规使用募集资金。 

五、披露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于 2023 年 6 月 2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公告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2022 年度)》，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分别就发行人总裁变动事项和会计师事

务所变更事项公告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发

生变动事项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元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动事项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六、召开持有人会议，维护债券持有人权益 

受托管理人按照《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履行受托

管理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报告期内，未发现“21 国元 02”发行

人存在触发召开持有人会议的情形，“21 国元 02”不涉及召开持有人会议事项。 

七、督促履约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已督促“21 国元 02”按期足额付息，受托管理人将

持续掌握受托债券还本付息、赎回、回售等事项的资金安排，督促发行人按时履

约。 

  



 8 

第三章  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经营情况 

发行人证券业务牌照齐全，涵盖证券经纪、证券信用、投资银行、自营投资、

资产管理等业务，并通过控股公司及参股公司开展区域股权市场、国际业务、期

货业务、另类投资、股权投资、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等业务，为广大客户提供全

方位综合金融服务。 

2023 年度，发行人按照行业、产品及地区划分的各项业务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利润率 

财富信用业务 179,134.68 76,526.87 57.28% 

投资银行业务 20,144.33 29,092.74 -44.42% 

自营投资业务 156,858.91 17,005.12 89.16% 

资产管理业务 9,109.05 5,668.93 37.77% 

期货公司业务 210,042.35 198,139.97 5.67% 

国际公司业务 17,081.16 16,625.05 2.67% 

其他业务 41,913.47 - 100.00% 

合计 634,283.95 343,058.69  

二、发行人 2023 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发行人 2023 年年度报告，其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 
2023 年末金

额 

2023 年初金

额 

同比增

减 
重大变动说明 

衍生金融资

产 
188.36 393.05 -52.08% 衍生产品公允价值下降所致 

存出保证金 81,175.92 300,919.78 -73.02% 存出履约保证金减少所致 

应收款项 35,292.66 23,840.85 48.03% 应收清算款减少所致 

交易性金融

资产 
2,258,226.44 1,488,843.67 51.68% 

公司交易类债券投资规模增加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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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2023 年末金

额 

2023 年初金

额 

同比增

减 
重大变动说明 

其他资产 43,629.79 21,170.10 106.09% 
子公司国元期货期末存货增加

所致 

拆入资金 158,000.00 80,000.00 97.50% 转融通融入资金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

负债 
434,836.92 167,224.87 160.03% 

新增期权合约和浮动收益负债

增加所致 

衍生金融负

债 
9,601.49 - - 新增衍生产品负债所致 

应付款项 97,440.37 296,835.92 -67.17% 应付证券清算款减少所致 

合同负债 3,240.37 1,349.72 140.08% 
子公司国元期货确认的合同负

债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

负债 
25,124.43 11,485.78 118.74% 

其他债权投资浮盈计税基础变

化所致 

其他负债 13,962.15 10,597.65 31.75% 预提费用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

益 
52,487.66 9,832.65 433.81% 其他债权投资浮盈增加所致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资产总额 1,328.56 亿元，同比增长 2.59%；

负债总额 982.61 亿元，同比增长 1.80%；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345.79 亿

元，同比增长 4.98%。 

报告期末，发行人合并负债总额 9,826,079.10 万元，扣除客户存放的结算资

金后的负债总额为 7,261,918.84 万元。其中，应付债券 1,973,247.12 万元、应付

短期融资款 1,163,548.51 万元、计入交易性金融负债核算的收益凭证 128,145.62

万元；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余额为 3,122,782.34 万元，短期借款 197,333.44 万元，

拆入资金 158,000.00 万元，其他期末负债主要为应付利息、应付职工薪酬和应交

税费。资产负债率（扣除代理买卖证券款和代理买卖承销款）为 67.73%，同比减

少 0.02 个百分点，发行人在保证偿债能力的同时，保持合理财务杠杆水平。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同比变动 

营业总收入 635,505.68 534,105.00 18.99% 

营业总成本 415,526.03 329,064.89 26.27% 

利润总额 219,475.17 205,161.82 6.98% 

净利润 186,850.62 173,443.84 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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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同比变动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6,769.87 173,282.20 7.78% 

2023 年，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63.55 亿元，同比增长 18.99%；营业支出 41.55

亿元，同比增长 26.27%；利润总额 21.95 亿元，同比增长 6.98%；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8.68 亿元，同比增长 7.75%；基本每股收益 0.43 元。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9,452.56 383,250.7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922.47 -16,108.5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5,772.32 142,230.0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62,882.06 536,887.12 

2023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下降，主要原因是 2022

年度自营正回购、双融业务以及代理买卖证券流入的现金较多，而 2023 年度该

三项内容均为流出所致；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大幅减少，主

要系主要系对联营企业投资规模同比增加，进而导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

增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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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2021 年 8 月 16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人民币 33 亿元公司债券，债券简称“21

国元 02”、债券代码 149599，实际募集资金 33 亿元。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报告期内“21

国元 02”募集资金不涉及使用，且募集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毕。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简称 21 国元 02 

债券代码 149599 

募集资金总额 33.00 

约定的募集资金用途 
15.10 亿元用于偿还公司债务，14.90 亿元用于

补充营运资金 

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使用金额 33.00 

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余额 0.00 

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全额使用 

募集资金是否按照约定用途使用 是 

截至报告期末是否变更募集资金用途 否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履行的程序及信息披

露情况 
不涉及 

募集资金变更后的用途 不涉及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是否与发行人定

期报告披露内容一致 
是 

募集资金用于项目建设的，项目的进展

情况及运营效益（如有） 
不涉及 

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是否存在违规使

用情况 
不存在 

违规使用的具体情况（如有） 不存在 

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是否已完成整改

及整改情况（如有） 
不存在 

截至报告期末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正常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21 国元 02”募集资金已使用 33 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偿

还公司债务。“21 国元 02”募集资金用途未发生变更。经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

运用情况与发行人 2023 年年度报告中相关披露内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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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债券的募集资金实际用途与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承诺的用途、使用计划及

其他约定一致。募集资金通过专户转入一般账户后使用，审批均依照公司内部控

制程序的相关规定执行，且不存在购买理财、资金挪用等情形，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运作正常。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指定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21 国元 02”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 

1、“21 国元 02”专项账户信息为： 

账户 1： 

账户名称：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账户：341301000018880057108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安徽省分行营业部 

账户 2： 

账户名称：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账户：551900007110161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合肥分行营业部 

账户 3： 

账户名称：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账户：633233828 

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营业部 

账户 4： 

账户名称：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账户：955088004594380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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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广发银行合肥分行营业部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良好，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承诺的用

途、使用计划及其他约定一致。 

四、与定期报告披露内容一致性的核查情况 

经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情况、实际使用情况和专户运作情况与发行人的

2023 年年度报告披露内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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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和相关协议约定履行了信息披露

义务，未发现发行人存在应披未披、披露不及时或者披露信息不准确的情形。 

发行人于 2023 年 3 月 28 日公告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

告》，于 2023 年 2 月 20 日就原董事会秘书辞职的事项披露了《国元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于 2023 年 2 月 24 日就新任董事会秘书

的聘任情况披露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公告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于

2023 年 12 月 16 日就发行人会计师事务所选聘情况公告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拟聘请 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于 2023 年 12 月 19 日就发行

人总裁变动事项公告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总裁发生变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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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发行人于 2023 年 8 月 16 日支付“21 国元 02”2022 年 8 月 16 日至 2023 年

8 月 15 日期间的利息，已于 2023 年 8 月 14 日公告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2023 年付息公告》，未出现延

迟支付利息的情况。 

中信证券将持续掌握受托债券还本付息、赎回、回售等事项的资金安排，督

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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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发行人偿债能力和意愿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8 月 16 日足额支付了“21 国元 02”公司债券当期利息；

上述债券未出现兑付兑息违约的情况，发行人偿债意愿正常。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表 近两年主要偿债能力指标统计表 

指标（合并口径）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度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2 年度 

资产负债率（%） 67.73 67.75 

流动比率 1.38 1.27 

速动比率 1.32 1.21 

EBITDA 利息倍数 2.22 2.40 

从短期指标来看，2023 年末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均呈现同比上涨，短

期偿债指标有明显的提升，流动资产能较好的覆盖负债需求，整体短期偿债水平

较强。 

从长期指标来看，2023 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较上年同期下降 0.02 个百分点，

变动幅度小，处于合理财务杠杆水平。 

从 EBITDA 利息倍数来看，虽然 2023 年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较上年同期

呈现小幅的下降，但是整体水平较高，偿债能力较强。 

报告期内，发行人生产经营及财务指标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偿债能

力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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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21 国元 02”公司债券无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根据约定设立专项偿债账户，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聘请债

券受托管理人，设立专门的偿债工作小组，按照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告期

内，未发现“21 国元 02”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和有效性存在异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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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现“21 国元 02”存在触发召开持有人会议的情形，“21 国

元 02”不涉及召开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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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21 国元 02”的主体及债项评级均为 AAA。 

根据联合资信于 2023 年 5 月 25 日出具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 2023 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23】3255 号），发行人主体信用等

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债券“21 国元 02”的信用等级为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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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发生变动。根据《国元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发行人董事会秘书负责办理公司信

息对外公布等相关事宜的规定，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行人于 2023 年 2 月

20 日就原董事会秘书（即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辞职的事项披露了《国元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于 2023 年 2 月 24 日就新董事会秘

书（即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的聘任情况披露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发行人现任董事会秘书为刘锦峰女士，系发行人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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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

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无其他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情况。中信证券将持

续关注发行人相关情况，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披露义务并按募集说明书约定采取

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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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

情况 

根据《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募集说明书》，发行人承诺： 

“发行人承诺将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使用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

不转借他人使用，不用于弥补亏损和非生产性支出，不用于房地产开发业务，不

用于购置土地，并将建立切实有效的募集资金监督机制和隔离措施。另外，本期

债券不涉及新增地方政府债务；募集资金用途不用于偿还地方政府债务或用于不

产生经营性收入的公益性项目。本期债券存续期内，若发行人拟变更本期债券的

募集资金用途，必须经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 

报告期内，未发现发行人上述承诺执行情况存在异常。  




